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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生独秀助学金佐证材料提供的说明
1.获得过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合同或经办银行出具的国家助学贷款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2.身患残疾：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必须是本人残疾证）。
3.来自贫困残疾人家庭：（1）家庭成员持有的残疾等级为壹级或贰级的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2）《居民户口簿》户主页、本人页。
4.来自脱贫家庭：来自广西区内脱贫家庭,需出具有效的《广西脱贫攻坚精准帮扶手册》或县级扶贫部门出具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证明》原件。来自外省脱贫家庭，需出具脱贫攻坚期家庭贫困属性材料或县级乡村振兴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脱贫户证明》（原件）。
5.来自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开具的享受城乡低保待遇证明（含起止日期）原件。
6.属于特困人员（孤儿）：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开具的享受特困人员（五保、城市三无）或孤儿待遇证明（含起止日期）原件。
7.其他困难类型：需如实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无法提供材料的，可提供培养单位开具的相应证明。
上述材料，《居民户口簿》、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广西脱贫攻坚精准帮扶手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证明》、《脱贫户证明》等材料，无法提供原件的，可提供发证机关或县级以上业务部门开具的相应证明。
